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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8_B8_E6_8A_95_E8_c33_39782.htm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证券投资基金的管理，保护基金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促进证券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基金）是指一种利益

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证券投资方式，即通过发行基金单位

，集中投资者的资金，由基金托管人托管，由基金管理人管

理和运用资金，从事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投资。 第三条、

基金资产独立于基金托管人和基金管理人的资产。 第四条、

在中国境内从事基金活动及与该活动相关的自然人、法人和

其他组织，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二章、基金的设立、募集与

交易 第五条、基金的设立，必须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审查批准。 第六条、基金发起人可

以申请设立开放式基金，也可以申请设立封闭式基金。 第七

条、申请设立基金，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主要发起人

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立的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基金

管理公司； （二）每个发起人的实收资本不少于3亿元，主

要发起人有3年以上从事证券投资经验、连续盈利的记录，但

是基金管理公司除外； （三）发起人、基金托管人、基金管

理人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财务状况良好，经营行

为规范； （四）基金托管人、基金管理人有符合要求的营业

场所、安全防范设施和与业务有关的其他设施； （五）中国

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申请设立开放式基金，还必须在人

才和技术设施上能够保证每周至少一次向投资者公布基金资



产净值和申购、赎回价格。 第八条、基金发起人申请设立基

金，应当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下列文件： （一）申请报告； （

二）发起人名单及协议； （三）基金契约和托管协议； （四

）招募说明书； （五）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作为发起人

的，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发起人最近3年的财务报告； （

六）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七）募集方案； （八

）中国证监会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 前款基金契约、托管协

议和招募说明书的内容和格式，由中国证监会规定。 第九条

、基金发起人认购基金单位占基金总额的比例和在基金存续

期间持有基金单位占基金总额的比例，由中国证监会规定。 

第十条、封闭式基金的存续时间不得少于5年，最低募集数额

不得少于2亿元。 第十一条、封闭式基金扩募或者续期，应

当具备下列条件，并经中国证监会审查批准： （一）年收益

率高于全国基金平均收益率； （二）基金托管人、基金管理

人最近3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三）基金持有人大

会和基金托管人同意扩募或者续期； （四）中国证监会规定

的其他条、件。 申请基金扩募或者续期，应当按照中国证监

会的要求提交有关文件。 第十二条、基金发起人应当于基金

募集前3天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报刊上刊载招募说明书。 第

十三条、封闭式基金的募集期限为3个月，自该基金批准之日

起计算。封闭式基金自批准之日起3个月内募集的资金超过该

基金批准规模的80％的，该基金方可成立。开放式基金自批

准之日起3个月内净销售额超过2亿元的，该基金方可成立。 

封闭式基金募集期满时，其所募集的资金少于该基金批准规

模的80％的，该基金不得成立。开放式基金自批准之日起3个

月内净销售额少于2亿元的，该基金不得成立。基金发起人必



须承担基金募集费用，已募集的资金并加计银行活期存款利

息必须在30天内退还基金认购人。 第十四条、开放式基金只

能在符合国家规定的场所申购、赎回。 封闭式基金成立后，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可以向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提

出基金上市申请。基金上市规则由证券交易所制定，报中国

证监会批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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